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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為被告王志明涉嫌殺人案件 ,補 充上訴理由如下 :

一 、原判決認定上拆人於行為時不符合刑法年 上、2 特形而具

有完全十任能力 ,有胡交未芷及判決不仿理由之道法 :

原判決依據卷附亞東醫院 l0少 年 8月 3日 精神鑑定報告書 (下

稱鑑定報告)及鑑定證人游正名於一審審理中證言 ,認定上訴

人雖於案發前有使用酒精與有機溶齊ll,但因上訴人之一般知覺

與認知功能既未因長期使用酒精與有機溶/齊ll 而明顯受損 ,故上

訴人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不符合毋ll法 第 l、 2頂之情形而具有完

全責任能力 (請見原判決第 1碎 頁第(六)點 )。 惟查 :

(一)依姓定證人游正名於一守字理中扭言 ,上訴人於行為時由於

吸以及仗酒之形

一

,雄

一

可能形年辨找能力及控制能力 ,但

即促上拆人有比情形 ,任定七見認為依球刑法年 1少 你年3項

之比定故不適用刑法年 1少 係年 1項及年2項 :

1.鑑定證人游正名醫師於一審交互詰問時明確證稱 :「 亦即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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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沒有因為長期吸膠導致認知功能受傷 ,或說導致一個重

大的精神疾病 .‥ ⋯那天如果我們認為吸膠跟飲酒都是事實 ,

雖然我們不知道量喝多少 ,而 我們也知道吸膠跟飲酒對於

一

一

一
了︴∴

一

﹉
人的中樞神經系統有明顯抑制作用 ,而 且是相乘 ,所

:﹍
｜!∴ .以玫?果他做這麼一件事即有殺害自己的母親 ,在殘害行為

了 i一  :.,

己 中
1生 力 ,以及;●  6

→  一
亡 . ‵已行為包括衝動等等 ,當然也有可能減輕這樣的行為 ,只

是到什麼程度沒有人知道 至減輕到可能已經快要沒有9

了 就是已達不能的程度強! 也不曉得 , 而這些都假設是

可能發生的事情 不過到第 3頭這是因他喝 9酉 吸膠所導

致 的 鑑定人其實我們不能 斷他是故意或過 但若確9

實是因為吸膠或喝酒導致搞不清楚事情或怎樣的狀況下 ,

所產生造成母親死亡結果 ,他當時其管並不適用 1少 條第 l、

2頂的前面規定 ,所 以我們的結論是這樣子 。」(請見一審

卷第邱1頁 )、 「所以若直接就本案來講 ,我們並沒有把對

於行為時的診斷放＿∟去 ,若是要放上去 ,依據被告所講在

吸膠後他又喝了酒 ,以這樣的時間來推 ,在半夜那個時間

點他應該是處於酒精中毒狀態下 ,也有可有色當時他也有吸

入氣即甲苯強力膠中毒狀態 ,至於那個中毒狀態行為後還

持續多長時間 ,或在那行為之前多時間開始出現 ?這沒辦

法坐時光機去回推 ,只 是依照學理來看如果他確實用了這

兩種物質 ,在幾小時後還處於那種 茫茫的 ,整個對於行為

的辨識 力 或對 自己行為的 制力變差的狀熊下

6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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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可能

逛 。」(請見一審卷第253頁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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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由鑑定報告及鑑定證人以上證述 ,綜合鑑定日期在事發後

五個月 ,且進行鑑定時並無上訴人相關血液 、尿液或酒測

資料可供評估等情形 ,可知鑑定報告作成時鑑定人能參考

之資料受到限制 ,故只能鑑定上訴人 「判斷力及認知功能

並未因長期使用強力膠或飲酒而受明顯影響」(請見一審卷

第碎08頁 ),而未對上訴人行為當時的實際的精神狀況為鑑

定 ,且鑑定意見認為上訴人若有於事發前使用強力膠及高

粱酒 ,確有可能致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降低 (甚至到無辨

識能力或控制能力的程度),但此種情形因毋ll法 第 lθ 條第

3頂規定 ,所以鑑定結論仍認為不適用第 lθ 條第1項及第

2項 。

(二)綜合卷內芋社 ,可知上拆人雄有於芋前使用強力$及洒持致

辨我能力及控制能力降低而有刑法第 1少 你年 生項或年 2項

之適用 ,原判決有玨由未備之速法 :

1.依據上訴人 109年 2月 21日 第一次警詢筆錄 ,其於 l0少 年

2月 20日 晚間 19點吸了2瓶強力膠 ,並於海產店飲用高

粱酒至同年月 20日 凌晨 1點始返家 (請見偵卷第 少、l0

頁),而上訴人家中亦有使用後強力膠空罐(請見偵卷第 35

頁),且上訴人姊姊王淑玲於一審證稱於案發當日與上訴人

對話時有聞到上訴人吸膠及酒精的味道 (請 見一審卷第

2與 頁),可證上訴人確實於案發前有使用強力膠及酒精 ,

始因在強力膠及酒精的加乘作用下 ,犯下過去從未有過的

暴行 ,依據鑑定證人游正名醫師上述證言 ,足認上訴人在

為犯罪行為當時因酒精中毒及強力膠等吸入劑之影響 ,因

第3頁 ,共9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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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產生控制能力及辨識能力降低之情形 ,而 有刑法第 lθ 條

第 1項 或第2項之適用 。

2.原判決僅憑鑑定證人游正名醫師證稱難以量化酒精或強力

膠對精神狀況產生的影響 、變數太多等語 ,而認為不足影

響上訴人具完全責任能力之結果 (請見原判決第 lJ頁 第 3

點 ),未說明上開可合理懷疑上訴人行為當時精神狀態有刑

法第 1夕 條第 1項 、第2項之事證何以不可採信 ,顯有判決

不備理由之違法 。

(三)縱本無可能有刑法年 1少 你年 3項原因自由行為之適用 ,亦

危證明上訴人有故意或預見可能有佳各淒蓋之行為兩自陷

料神眻攻狀態中 ,且充辨明上訴人究屈 「故忠之源因自由行

為」其 「過失之源因自由行為」,原去●｜決未刮析 、左汁或說明

上恃已有胡生未芷及判決理由不什之避法 :

1.接 「所謂 『原因自由行為』,係指行為人因為故意或過失使

自己陷於無責任或限制責任能力之狀態 ,並在此一狀態下

實行該當構成要件之違法行為 。刑法第 1少 條第 3碩並將

原因自由行為予以明文化 ,其類型可分為 『故意之原因自

由行為』與 『過失之原因自由行為』兩大類 ,再細分為本

具有犯罪故意,因 故意或過失使 自己陷於精神障礙之狀態 ,

而實行犯罪之情形 ,及原不具犯罪故意 ,因 故意或過失使

自己陷於精神障礙之狀態後 ,於主觀上有預見法益遭侵害

之可能 ,卻違反客觀注意義務 ,致發生犯罪結果等 。是原

因自由行為之行為人 ,於精神 、心智狀態正常之原因行為



階段 ,對犯罪事實具有故意或應注意並能注意或可得預見 ,

即符合犯罪行為人於行為時具有責任能力而須加以處罰 ;

而行為人雖因已身之飲酒 、用藥等 ,致於為法益侵害行為

時有精神障礙之情形 苟無證據足資證明 於飲酒 、用藥

之初 ,尚 未陷入精神障礙狀態前 ,即對嗣後精神障礙狀態

中之侵害法益行為有故意或預見可能 ,其嗣後侵害法益之

行為即非原因自由行為 ,仍有刑法第 1炒 條第 1頂 、第 2

項之減免其刑規定適用 。又雖無論何種類型之原因自由行

為 ,均不過用同條第 l、 2頂減免其刑之規定 ,但不 同類型

對於行為人責任非難及刑罰評價上仍有程度上之差異 ,仍

可於量刑時予以審酌 ,而有區分之實益 。尤其是情節最重

大之罪(元升li),於卷肉資料已顯現行為人有服用過量酒類

之證據時 ,縱當事人並未聲請調查 ,法院基於公平正義之

維護或對被告有比重大關係利益事項之發現 ,亦應依職權

調查行為人有無上開刑法第 1少 條第 1頂 、第 2項之適用 ,

如屬同條第 3項之情形 ,亦應調查究係何類型之原因自由

行為 ,並將之列為量刑因子之一 。」比有最高法院 l08年

度台上字第 12θ2號刑事判決意旨可參 。

2.由 上開判決意旨可知 ,適用刑法第 1少 條第 3項之前提為

「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對嗣後陷入精神障礙狀態中之侵害法

益行為有故意或預見可能」,若 無證據可證明行為人主觀要

件即無該項之適用 。本件鑑定證人游正名醫師不具法學專

業卻逕認為上訴人因適用刑法第 lθ 條第 3頂 而不適用刑

法第 lθ 條第 l、 2項 ,已越俎代ㄏ包代替法院適用法條 ,事

第5頁 ,共7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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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上游正名醫師一審中已證稱 :「 其實我們不能判斷他是故

意或過失」(請見一審卷第邱1頁 ),且本件檢察官並未證

明上訴人於飲酒 、吸膠時就對其嗣後可能陷入精神障礙狀

態並殺害母親之行為有故意或預見可能 ,依上開判決意旨

仍有刑法第 1少 條第 1頂 、第 2項之減免其刑規定適用 ,

而不應逕採非法學專業之鑑定結論認為本件構成刑法第

l炒 條第 3項 。

3.退步言之 ,縱論上訴人構成刑法第 1少 條第 3項之原因自

由行為 ,依上開判決意旨仍需調查其主觀係「故意」或「過

失」使 自己陷於精神障礙之狀態 ,因 不同類型上訴人之責

任非難及刑罰評價上仍有程度上之差異而影響量刑 ,且本

件涉犯最重本刑為死刑之罪 ,更有詳加調查之必要 ,法院

亦有職權調查之義務 ,．
l住原判決對此未置一詞且未為調查。

碎.綜上可知 ,本件是否如游正名醫師證言成立刑法第 19條第

3項之原因自由行為 ?若成立究係何類型之原因自由行為 ?

以上攸關其罪責成立與否及科刑時應審酌情狀之判斷與認

定 ,然源判決未剖才斤、釐清或說明上情 ,逕採鑑定結論認

定上訴人不適用刑法第 19條第 l、 2項 ,已有調查未盡及

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。

二 、其你上訴理由十容俊硝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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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庭 公鑒

中 華 民 國 l l1年 6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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